附件：

关于佳木斯市部分路段机动车停车泊位

收费管理公告（征求意见稿）

为加强市中心城区机动车停放管理，充分发挥价格杠杆调节作用，提高停车资源配置效率，规范停车秩序、缓解停车难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佳木斯市城市机动车停车条例》等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及相关收费标准，对我市中心城区部分路段机动车停车泊位实行收费管理。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实施时间

自2026年4月20日起实施。

二、收费范围

长安路（永安街—通江街）118个停车泊位、顺和街（长安路—光复路）73个停车泊位、滨江路北侧（江边大塔西侧2处港湾停车位）19个停车泊位，共计210个车行道停车泊位。
三、收费时段及标准

（一）收费时段：

当日8:30—20:00（含8:30，20:00）收费。

（二）收费标准

1. 机动车停放30分钟以内（含30分钟），免收停车服务费；
2. 停放2小时以内（不足2小时按2小时计收），收费3元/台；
3. 超过2小时后，每增加1小时（不足1小时按1小时计收），加收3元/台；
4. 1个自然日内在收费时段内连续停放超过10小时的，按10小时计收费用；连续停放超过1个自然日的，按每个自然日收费时段累计收费。

（三）优惠政策

1. 新能源汽车停放服务费按收费标准的70%收取；
2. 持有残疾人驾驶证的残疾人驾驶车辆，停放时间3小时以内（含3小时）免收停车服务费；
3. 执行任务的军车、警车、消防车、救护车、救灾抢险车，进行作业的环境卫生专用车、市政设施养护维修专用车以及其他正在执行公务的车辆，免收停车服务费；
4.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免收情形，按相关规定执行。
四、收费实施主体

黑龙江省东方市政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东方智泊分公司为收费停车泊位的经营主体，负责收费停车泊位的运营、管理及维护工作，停车收费收入专项用于城市公共停车设施建设、城市收费路段道路维护与管理等支出。
特此公告

佳木斯市人民政府    
2026年3月27日    
